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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一)：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全文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目錄 

一、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附照會（一）（二） 

二、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 

三、關於大連之協定 附議定書 

四、關於旅順口之協定 附附件 

五、關於中蘇此次共同對日作戰蘇聯軍隊進入中國東三省後蘇聯軍總

  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之協定 附紀錄 

 

中華民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友好同盟條約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最高蘇維埃

主席團願以同盟及戰後善鄰合作加強蘇聯與中國素有之友好關係；又

決於此次世界大戰抵抗聯合國敵人侵略隻鬥爭中彼此互助，及在共同

對日作戰中彼此合作，以迄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又為兩國及一切愛

好和平國家人民之利益，對於維持和平與安全之目的，表示其堅定不

移之合作志願；並根據1942年2月1日聯合國共同宣言、1943年10月30 

日在莫斯科簽字之四國宣言及聯合國國際組織憲章所宣布之原則，決

定簽訂本條約。各派全權代表如下：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特派外交部長王世杰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特派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外交人民委員部部長莫洛托夫 

兩全權代表業經互相校閱全權證書，認為妥善，約定條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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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締約國擔任協同其他聯合國對日作戰，直至獲得最後勝利為止，

締約國擔任在此次戰爭中，彼此互給一切必要之軍事及其他援助與支

持。 

    第二條 

  締約國擔任不與日本單獨談判，非經彼此同意不與現在日本政府

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棄一切侵略企圖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權締結

停戰協定或和約。 

    第三條 

  締約國擔任在對日作戰終止以後共同採取其力所能及之一切措

施，使日本無再事侵略及破壞和平之可能。 

  締約國一方如被日本攻擊不得已而與之發生戰事時，締約國他方

應立即盡其能力給予該作戰之締約國一切軍事及其他之援助與支持。 

    第四條 

  締約國之一方擔任擔任不締結反對對方之任何同盟，並不參加反

對對方之任何集團。 

    第五條 

  締約國顧及彼此之安全及經濟發展之利益，同意在和平再建以

後，依照彼此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與不干涉對方內政之原則下，共同

密切友好合作。 

    第六條 

  締約國為便利及加速兩國之復興及對世界繁榮有所貢獻起見，同

意在戰後彼此給予可能之經濟援助。 

    第七條 

  締約國為聯合國組織會員之權利及義務不得因本條約內所有各事

項之解釋而受影響。 

    第八條 

  本條約應於最短可能時間批准，批准書應速在重慶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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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約於批准後立即生效，有效期間為三十年，倘締約國任何一

方不於期滿前一年通知願予廢止，則本條約無限期繼續生效，締約國

任何一方於一年前通知對方終止本條約之效力。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全權代表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全權代表 

 

附：照會（一） 

    甲、來文 

部長閣下：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業於本日簽訂，本部長茲特申明兩締

約國間之諒解如下： 

一、依據上述條約之精神，並為實現其宗旨與目的起見，蘇聯政 

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

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二、關於大連與旅順口海港及共同經營中國長春鐵路，在會上過

程中，蘇聯政府以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份，對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

權重申尊重，對其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認。 

  三、關於新疆最近事變，蘇聯政府重深入同盟友好條約第五項所

云，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關於上列各項所述之諒解，倘荷 貴部長函復證實，本照會與 

貴部長復照，即成為上述友好同盟條約之一部分。 

  本部長順向 貴部長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長世杰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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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去文 

部長閣下：接准 貴部長本日照會，內開： 

  「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業於本日簽訂，本部長茲特申明兩締約國

之諒解如下： 

一、 依據上述條約之精神，並為實現其宗旨與目的起見，蘇聯

政 

府同意予中國以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此項援助當完全

供給中國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 

  二、關於大連與旅順口海港及共同經營中國長春鐵路，在會上過

程中，蘇聯政府以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份，對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

權重申尊重，對其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認。 

  三、關於新疆最近事變，蘇聯政府重深入同盟友好條約第五項所

云，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關於上列各項所述之諒解，倘荷 貴部長函復證實，本照會與 

貴部長復照，即成為上述友好同盟條約之一部分。」等由。本部長茲

特聲明上項諒解正確無誤。本部長順向 貴部長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莫洛托夫部長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附：照會（二） 

    甲、去文 

部長閣下：茲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願望，中國政府聲明於

日本戰敗後，如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願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

國之獨立，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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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開之聲明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簽訂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批准後發生拘束力。 

  本部長順向 貴部長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莫洛托夫部長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乙、來文 

部長閣下： 

接准 閣下照會，內開： 

  「茲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願望，中國政府聲明於日本

戰敗後，如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願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國之

獨立，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 

  上開之聲明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簽訂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批准後發生拘束力。」 

  蘇聯政府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上項照會業經奉悉，表示滿意。茲

並聲明蘇聯政府將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外蒙）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

整。本部長順向 貴部長表示崇高之敬意。 

  此照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王部長世杰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西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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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關於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

團為願以充分尊重彼此之權益為基礎，加強兩國間之友好關係暨經濟

聯繫起見，議定各條如下： 

    第一條 

  日本軍隊驅出東三省以後，中東鐵路及南滿鐵路由滿洲里至綏芬

河及由哈爾濱至大連、旅順之幹線，合併成為一鐵路，定名為中國長

春鐵路，應歸中華民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共同所有並共同

經營。 

  共同所有與共同經營應以中東鐵路在俄國及中蘇共同管理時期與

南滿鐵路在俄國管理時期所置之附屬事業為限。一切其他鐵路支線與

附屬事業及土地應歸中國政府完全所有。 

  上開鐵路之共同經營應在中國主權之下，由一單獨機構辦理，並

為一純粹商業性質之運輸事業。 

    第二條 

  締約國同意上開鐵路之共同所有權，應平均屬於兩方，並不得以

全部或一部轉讓。 

    第三條 

  締約國為共同經營上開鐵路起見，同意組設中蘇合辦之中國長春

鐵路公司，公司設理事會，由理事十人組織之，其中五人由中國政府

派任，五人由蘇聯政府派任，理事會設在長春。 

    第四條 

  中國政府應在華籍理事中指派一認為理事長，一人為助理理事

長，蘇聯政府應在蘇籍理事中之派一人為副理事長，一人為助理副理

事長，理事會表決時，理事長所投票之票作兩票計算，理事會之法定

人數為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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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不能獲得協議之各項重要問題，應提請兩締約國政府予以

考慮，並以公平與友好之精神解決之。 

    第五條 

  公司設監事會，由監事六人組織之，其中三人由中國政府派任，

三人由蘇聯政府派任，監事張應在蘇籍監事中推選，副監事長應在華

籍監事中推選，監事會表決時，監事長所投之票作兩票計算，監事會

之法定人數為五人。 

    第六條 

  為管理經常事務起見，理事會委派中國長春鐵路局局長一人，由

蘇聯人員中遴選；副局長一人，由華籍人員中遴選。 

    第七條 

  監事會應委派總稽核、副總稽核各一人，總稽核由華籍人員中遴

選，副總稽核由蘇籍人員中遴選。 

    第八條 

   上開鐵路各處處長、副處長、科長及重要車站之站長，應由理事

會委派，鐵路局長有權推薦上項職位之人選，理事會各理事亦得於徵

得局長之同意時，推薦上項人選。處長為華籍時，副處長應為蘇籍；

處長為蘇籍時，副處長應為華籍。各處處長、副處長、科長、站長應

依照中蘇兩國人員平均充任之原則任用。 

    第九條 

  中國政府擔任上開鐵路之保護。 

  中國政府應組織及監督鐵路警察，以保護鐵路之房屋設備暨其他

產業與貨運，使免受毀壞損失於搶劫，該鐵路警察並應維持鐵路之正

常秩序。關於鐵路警察執行本條規定之職務，由中國政府諮商蘇聯政

府決定之。 

    第十條 

  上開鐵路僅得於對日本作戰時期供運輸蘇聯軍隊之用，蘇聯政府

有權在上開鐵路用加封車輛運輸過經之軍需品，免除海關查驗，該項



附  錄 

 

231 

軍需品之保衛工作，由鐵路警察擔任，蘇聯不派武裝護送人員。 

    第十一條 

  經上開鐵路，由一蘇聯車站至另一蘇聯車站過境運輸，以及由蘇

聯領土至大連、旅順二港口往返直運之貨物，應免中國關稅或其他人

何捐税，此項貨物在入中國領土時，應受中國海關之查驗。 

    第十二條 

  中國政府依照另訂之協定，對上開鐵路業務上所需燃煤之供應，

擔任充分之保證。 

    第十三條 

  上開鐵路應與中國政府國營鐵路，向中國政府同樣繳納稅捐。 

    第十四條 

  締約國同意供給中國長春鐵路理事會以流動資金，其數額由鐵路

章程規定之。 

    第十五條 

  締約國應在本協定簽字後一個月內，各派代表三人，在重慶會同

擬定共同經營上開鐵路之章程，該項章程應於兩個月擬定完畢，呈報

兩國政府核准。 

    第十六條 

  依照本協定第一條規定，應歸中蘇共同所有與共同經營之資產，

應由兩國政府各派代表三人組織委員會議定之，該委員會應於本協定

簽字後一個月在重慶組織成立，並於上開鐵路開始共同經營後三個月

內完成其工作，該委員會之議定事項應呈報兩國政府核准。 

    第十七條 

  本協定期限訂為三十年，期滿之後，中國長春鐵路連同該鐵路之

一切財產均應無償移轉中華民國所有。 

    第十八條 

  本協定自批准之日生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訂於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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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俄文各繕二份，中文、俄文有同等效力。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全權代表            （簽字）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全權代表  （簽字） 

 

關於大連之協定 

  茲以中華民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既已簽訂友好同盟條

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業已保證尊重中國管轄中國東三省全

部之主權，視其為中國之一不可分離部份。為保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聯邦對大連為其貨物進出口之利益獲得保障起見，中華民國同

意： 

  一、宣布大連為一自由港，對各國貿易及航運一律開放。 

  二、中國政府同意依照另訂之協定，在該自由港指定碼頭及倉庫

    租與蘇聯。 

  三、大連之行政主權屬於中國。 

    港口主任由中國長春鐵路局局長在蘇籍人員中遴選，於徵得

    大連市長同意後派充之，港口副主任應照上開手續，在華籍

    人員中遴選派充之。 

  四、大連在平時不包括在基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旅順協定之

    海軍根據地章程效用範圍之內。僅於對日作戰時受該區域所

    設定之軍事統制。 

  五、由國外進入該自由港，經中國長春鐵路直運蘇聯領土之貨 

    物，與由蘇聯領土上開鐵路運經該自由港出口之貨物，或由

    蘇聯運入該港港口設備所需之器材，均免除關稅，以上貨物

    均應用加封車輛運輸。 

    由該自由港進入中國其他各地之貨物，應繳納中國進口稅，

    由中國其他各地運出至該自由港之貨物，在中國繼續征收出

    口稅期間應繳納出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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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協定其限定為三十年。 

  七、本協定自批准之日生效。 

兩國全權代表將本協定簽字蓋章，以昭信守，本協定中、俄文各繕二

份，中文、俄文有同等效力。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訂於莫斯科。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全權代表  （簽字）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全權代表  （簽字） 

 

附：關於大連協定之議定書 

    （一）中國政府為應蘇方之提請，一所有港口工事及設備之一半

無償租與蘇方，租期定為三十年，其餘一半港口工事及設備由中國留

用。 

  港口之擴展或重建，應由中國與蘇聯同意為之。 

  （二）茲同意中國長春鐵路由大連通往瀋陽，在旅順口海軍根據

地區域一內各段，應不受該區域內所設定之任何軍事艦度或管制。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全權代表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全權代表   

 

 

關於旅順口之協定 

  茲為符合並補充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起見，締約國雙方已訂各條如

下： 

    第一條 

  為加強中蘇兩國之安全，以防制日本再事侵略起見，中華民國政

府同意兩第閱國共同使用旅順口危害均根據地。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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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條所開海軍根據地區域之正確界限，應依所附之說明及地圖之

規定。（見附件） 

    第三條 

  締約國同意旅順口作為純粹海軍根據地，僅由中蘇兩國軍艦及商

船使用。 

  關於上開海軍根據地共同使用之事項，設立中蘇軍事委員會處理

之，該委員會由華籍代表二人、蘇籍代表三人組織之，委員長由蘇方

派任，副委員長由華方派任。 

    第四條 

  上開海軍根據地之防護，中國政府委託蘇聯政府辦理之，蘇聯政

府得建置為防護上開海軍根據地必要之設備，其費用由蘇聯政府自行

負擔。 

    第五條 

  該區域內之民事行政屬與中國旅順政府，對於主要民政人員之委

派，將顧及蘇聯在該區域內之利益。 

  旅順是主要民事行政人員之任免，由中國政府徵得蘇聯軍事指揮

當局之同意為之。 

  在該區域內之蘇聯軍事指揮當局，為保障安全與防衛起見，向中

國行政當局所作之建議，該行政當局予以實行，如有爭議，則此類事

件應提請中蘇軍事委員會審議決定之。 

    第六條 

  蘇聯政府在第三條所述之地區內有權駐紮陸、海、空軍，並決定

其駐紮地點。 

    第七條 

  蘇聯政府擔任設置及維持為該區域航行安全所必需之燈塔信號及

其他設備。 

    第八條 

  本協定期滿後，所有蘇聯在該區域內建置之一切設備及公產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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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歸為中國政府所有。 

    第九條 

  本協定期限定為三十年，自批准之日生效。 

  兩全權代表本協定簽字蓋章，以昭信守，本協定中、俄文各繕二

份，中文、俄文有同等效力。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訂於莫斯科。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全權代表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全權代表   

 

附：關於旅順口協定之附件 

  關於旅順口協定第一條所規定海軍根據地區域之境界，自遼東半

島西岸猴山島以南之地點起，向東方面經國石河站及鄒家咀子至該半

島東岸，東西劃為一線，此線以南為本區與陸路之界線，但大連市除

外。 

  協定作規定遼東半島區域，西方水面在下列橫線以南各島歸入本

地區，此橫線係自北緯三十九正東經一百二十度四十九分點起，至北

緯三十九度二十分東經一百二十一度三十一分之點止，將兩電連為一

線以後，轉向東北普蘭店方面，至其以南之陸路界線之起點。 

  遼東半島地區東方水面在下列曲線以南各島歸入本地區，此曲線

係自陸上線終點起，向東經過北緯三十九度二十分東經一百二十三度

零八分之點後，轉向東南至北緯三十九度正東經一百二十三度十六分

之地點為止。（附俄國五十萬分一地圖） 

  地區經界將由中蘇混合委員會在當地劃定，並設置標識，屆時應

繪就水陸地圖，附詳細說明，所繪陸上地圖為一比二五○○○，所繪

海上地圖為一比三○○○○○。 

  該混合委員會工作開始日期由雙方另定之。 

  上述委員會所擬定地區境界之說明及地區應由兩國政府核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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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蘇此次共同對日作戰蘇聯軍隊進入中國東三

省後蘇聯軍總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關係之協定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

團為願使中蘇此次共同對日作戰蘇聯軍隊進入中國東三省後，蘇聯軍

總司令與中國行政當局之關係，符合兩國間現存之友誼精神與同盟關

係起見，議定各條如下： 

  一、蘇聯軍隊因軍事行動之結果進入中國東三省後，有關作戰一

    切事務之最高權力與責任，在作戰地帶於作戰所需要之時內

    屬於蘇聯軍總司令。 

  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派代表一人及助理人員若干人，在業已收

    復之領土執行下列任務： 

    甲、在敵人業已肅清之區域，依照中國法律設立行政機構，

      並指揮之。 

    乙、協助在已收復領土內樹立中國軍隊，包括正規軍及非正

      規軍，與蘇聯軍隊之合作。 

    丙、保證中國行政機構與蘇聯軍總司令之積極合作，並依據

      蘇聯軍總司令之需要及願望，特予地方當局指示，俾得

      有此效果。 

  三、為保證蘇聯軍總司令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間之聯繫，中

    華民國國民政府派中國軍事代表團駐於蘇聯軍總司令部。 

  四、在蘇聯軍總司令最高權力下之地帶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

    收復區域之行政機構，應經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與蘇聯

    軍總司令保持聯繫。 

  五、一俟收復區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軍事行動之地帶時，中華民

    國國民政府即擔任管理工務之全權，並經由其軍事及民政機

    關給予蘇聯軍總司令一切協助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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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所有在中國領土內，屬於蘇聯軍隊之人員均歸蘇聯軍總司令

    之管轄，所有中國籍人民，不論軍民均歸中國管轄，此項管

    轄權並包括中國領土內之人民對蘇聯軍隊犯罪過之案件，此

    項案件如發生於軍事行動地帶內，則屬例外，應歸蘇聯軍總

    司令管轄，過有爭執之案件，由蘇聯軍總司令與中華民國國

    民政府代表協議解決之。 

  七、關於蘇聯軍隊進入中國東三省後之財政事項，應另定協定。 

  八、本協定於本日所簽訂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批准時，應即發生

    效力。 

   本協定中、俄文各繕二份，中文、俄文有同等效力。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訂於莫斯科。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全權代表  （簽字）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全權代表  （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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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二)：二戰結束前後中蘇大事年表 

 

1941年4月13日 

日蘇五年中立條約成立於莫斯科(由松岡洋右、建川美次郎與莫洛托

夫簽字)。 

1941年6月22日 

日蘇五年中立條約成立於莫斯科(由松岡洋右、建川美次郎與莫洛托

夫簽字)。 

1941年12月8日 

日本空軍偷襲夏威夷珍珠港。 

美英對日本宣戰(加拿大、澳洲、荷蘭等國均對日本宣戰。 

1943年11月22日~26日 

中、英、美三國召開開羅會議。26日，羅斯福總統、蔣中正主席、邱

吉爾首相發表開羅會議宣言。 

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 

英、美、蘇三國召開德黑蘭會議。 

1945年2月4日~11日 

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會於克里米亞之雅爾達。 

1945年7月17日~8月2日 

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會於波茨坦。 

1945年8月8日 

蘇俄外長莫洛托夫通知日使佐藤尚武，自明日起，蘇俄與日本立於交

戰狀態。 

1945年8月9日 

蘇俄對日開戰。俄軍分路攻入東三省，佔領滿洲里，並炸哈爾濱長春

(蘇軍統帥為瓦西萊夫斯基Vasilev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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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1日 

蔣委員長電(一)各戰區長官依照既定計畫命令推進。(二)第十八集團

軍總司令朱德就原地駐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動。(三)各地下軍及偽軍

維持治安，不得擅自遷移駐地，或受任何部隊收編。 

1945年8月13日 

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演講「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

針」，抨詆蔣介石，謂中共自五月以來，已對內戰有精神準備，決定

寸土必爭。 

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電蔣委員長拒絕其8月1

1日命令。 

1945年8月14日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莫斯科簽字。 

1945年8月22日 

俄軍佔旅順大連。 

蘇俄大使館通知外交部，蘇軍無意由北平張家口前進。 

1945年8月30日 

頒布收復東三省處理辦法大綱。 

1945年8月31日 

設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於長春，處理東北各省收復事宜。行

營內設政治委員會及經濟委員會。 

1945年9月1日 

俄軍解除關東軍全部武裝。俄軍佔千島。 

1945年9月4日 

東北九省省政府主席正式任命(遼寧徐箴，安東高惜冰，遼北劉翰

東，吉林鄭道儒，松江關吉玉，合江吳瀚濤，黑龍江韓駿傑，嫩江彭

濟群，興安吳煥章)。特派熊式輝為東北行營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

莫德惠、朱霽青、萬福麟、馬占山、鄒作華、馮庸為委員；張嘉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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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 

任命沈怡為大連巿長，楊綽庵為哈爾濱巿長。 

任命蔣經國為外交部東北特派員。 

1945年9月10日 

美駐俄大使館電告國務院，中共軍隊奉共產國際命進入東北，與俄軍

合作。 

1945年10月1日 

俄大使彼得羅夫通知外交部，東北俄軍準備於本月下半月開始撤退，

十一月底撤畢，已派馬林諾夫斯基(Malinovski)元帥為代表。本日外

交部照復我軍定於十月十日前自九龍乘美國船隻由海道前往大連登

陸。 

1945年10月6日 

俄大使彼得羅夫通知外交部，聲言大連為運輸商品而非運輸軍隊之港

口，堅拒國軍在該地登陸。 

1945年10月9日 

王世杰向俄大使彼得羅夫說明我軍有權自大連登陸。 

1945年10月13日 

熊式輝、張嘉璈、蔣經國會晤俄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馬表示歡迎

中國中央政府代表來此商談，並將俄國撤兵計畫見告，熊請其協助接

收各省巿政權，並告以運兵前來計畫。 

1945年10月15日 

俄大使彼得羅夫正式照會，不允國軍由大連登陸(時俄正運山東共軍

自大連登陸入東北)。 

1945年10月16日 

蔣主席函熊式輝、張嘉璈，運兵應海運與陸運並進，大連登陸須堅持

到底，同時積極恢復北平至瀋陽鐵路，作陸運為主準備。 

1945年10月17日 

熊式輝、蔣經國第二次會晤馬林諾夫斯基，提出六事：一、修理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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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山海關鐵路，使之通車。二、修理瀋陽經熱河至古北口鐵路，使之

通車。三、中國準備接收郵電及長春以外鐵路。四、發還被俄方封存

之中國法幣。五、由中國編練地方團隊。六、行營派人赴各地視察。

馬同意一、二、三各點，並允將非政府之部隊解散，餘需向莫斯科請

示。 

1945年10月18日 

蔣主席親與俄大使彼得羅夫商談我軍登陸大連問題，並願借俄船運

兵，請其報告史達林。 

決定外蒙古獨立之公民投票督導人內政部次長雷法章抵庫倫。 

1945年10月19日 

熊式輝接蔣主席10月16日函，第三次與馬林諾夫斯基會議，堅持登陸

大連，馬允可轉達莫斯科，並勸熊返重慶面陳蘇方意見。 

1945年10月20日 

東北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與蘇軍副參謀長巴佛洛夫斯基談判大連登陸

等問題。 

1945年10月21日 

長春俄軍代表團巴武洛夫，通知董彥平，不允編組保安隊。 

1945年10月23日 

俄大使彼得羅夫謁蔣主席，聲明不同意我軍登陸大連。蔣主席請其再

向史達林報告，根據友誼關係，予以回答。 

1945年10月25日 

王世杰面告俄使彼得羅夫，請依照熊式輝與馬林諾夫斯基所商，我軍

改由葫蘆島營口登陸。 

1945年10月26日 

馬林諾夫斯基之代表巴武洛夫告蔣經國，謂中國行營人員來長春後，

各地發生反俄行動，並聲明不准行營人員出外視察。 

熊式輝自重慶返抵長春，第四次與馬林諾夫斯基會談，告以我軍定在

大連登陸，同時由山海關前進，請俄方協助並保證安全。馬氏僅允自



     友好同盟的悲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之中蘇關係（1941-1952） 

────────────────────────────────── 

 

242 

瀋陽至錦州及瀋陽至承德鐵路通車，並謂中國軍隊不能在大連登陸，

但可在安東、營口、葫蘆島登陸。 

長春俄軍搜查國民黨黨部，拘捕人員。長春警察局由中共人員接管。 

1945年10月28日 

蔣經國晤巴武洛夫，說明所謂反俄運動與行營無關，盼雙方合作，防

止此種行動(巴態度極傲慢)。 

1945年10月29日 

熊式輝與俄軍遠東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在長春簽訂協定，俄軍分三期

撤退(瀋陽以南自11月2日開始，哈爾濱以南11月25日開始，12月2日

前東北俄軍全撤)。 

熊式輝通知俄方，中國軍隊暫不在大連登陸。 

熊式輝、蔣經國第五次與馬林諾夫斯基會談，馬表示營口登陸可絕對

保障安全，但不能保證葫蘆島。 

1945年10月31日 

杜聿明在天津談話，國軍日內在營口登陸，俄軍擔負安全責任。 

1945年11月1日 

俄大使彼得羅夫通知外交部，謂營口已被來歷不明之武裝部隊佔領。 

何應欽在津談東北俄軍月底撤完。 

1945年11月3日 

俄方通知長春行營：一、中國空運部隊可於俄軍撤退前四日在長春降

落。二、中國行政人員可蒞任。三、電燈電報於俄軍撤退後交代(我

方主將四日改為二星期)。 

杜聿明派黃永安將軍在營口上岸與俄軍司令交涉國軍登陸事，不得要

領，俄顧問巴某向蔣經國聲明：一、營口已為「第十八集團軍」(共

軍)佔領，情況不明。二、國民黨有十萬秘密人員分佈東北，作反俄

活動，希行營注意，在俄軍撤退前不可組織地方團隊。 

1945年11月5日 

馬林諾夫斯基告熊式輝、蔣經國(第六次會議)，謂葫蘆島營口已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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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佔據，對國軍在營口登陸不能負安全之責，郵電鐵路暫不能交還，

俄軍自本月十日起向北撤退，以後地方情形不再負責，並拒絕派聯絡

員偕同中國政府人員往各省巿接收，不允中國編組地方團隊。 

1945年11月7日 

熊式輝致馬林諾夫斯基備忘錄，開列六次會談內容七點：一、俄方同

意於俄軍撤退前五日，由中國空運部隊至長春瀋陽。二、俄方於十日

前將撤兵日期通知中國。三、俄方保證空運部隊之飛行安全。四、中

國可用美國飛機空運部隊。五、俄方負責解除營口方面非政府軍隊之

武裝，並保障中國軍隊之安全。六、中國政府所派行政人員即赴各地

到任，俄方已通知其軍隊協助，請作準備。七、行營即派人至哈爾

濱、長春、瀋陽，籌組地方團隊。 

1945年11月15日 

蔣主席下令東北行營及接收人員全部自長春撤退。外交部即通知俄大

使彼得羅夫，決將東北行營撤至山海關。 

1945年11月17日 

俄使彼得羅夫照會王世杰，否認支助中共，表示東北俄軍可延緩一二

個月撤退。 

1945年11月30日 

俄使彼得羅夫照會王世杰，東北俄軍延期一個月(至1946年1月31日)撤

退(由馬林諾夫斯基與蔣經國商定)。 

1945年12月4日 

張嘉璈、蔣經國自重慶返長春(5日晤馬林諾夫斯基，謂中俄合辦工礦

問題，於俄軍撤退後方可商談，時共黨標語多已撕去。7日，俄方答

復，東北工礦為俄軍戰利品)。 

1945年12月9日 

馬林諾夫斯基與張嘉璈、蔣經國商定俄軍撤退日期再展至明年2月1

日。 

1945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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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公報發表，其直接關於中國者為(1)必須

在國民政府之下建立一團結而民主之中國，由民主份子廣泛參加國民

政府之各部門，且必須停止內爭。(2)重申不干涉中國內政政策。(3)

中國境內蘇軍撤退，延期至二月一日。華北美軍俟日軍解除武裝並遣

送之後，即行撤退。 

1945年12月30日 

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史達林接見蔣主席之負責代表蔣經國，商談交收

東北事宜(史表示如中國將美國勢力排出東北，而由中俄共同經營，

即令中共接受蔣主席之領導)。 

1946年1月5日 

國民政府公告承認外蒙古之獨立，並由內政部將國防最高委員會之決

議通知外蒙古政府。 

1946年1月14日 

蔣經國自莫斯科經迪化蘭州返抵重慶(史達林告蔣經國，如美國有一

兵到中國，東北問題即難解決，美國如不在東北取得利益，俄可作必

要讓步，並盼蔣主席訪俄)。 

1946年1月16日 

長春俄軍總司令馬林諾夫斯基與張嘉璈談中俄東北經濟合作問題，聲

言如不獲致解決，則將不能預測俄軍自東北撤退日期。 

1946年1月21日 

俄大使彼得羅夫照會中國外交部，東北各省內之一切日本企業，均經

蘇俄視為俄軍之戰利品(另照會長春行營，蘇俄擬以戰利品之一部分

企業交予中國，其餘企業如煤礦、電力廠、鋼料工業、化學工業、水

泥工業由中俄共管)。 

1946年2月1日 

王世杰向俄使彼得羅夫催詢東北俄軍撤退情形，並說明我決定沒收東

北日本財產及中俄經濟合作之立場。 

1946年2月8日 



附  錄 

 

245 

大連市長沈怡復由長春返北平(大連市界未定，俄軍不撤，沈不願往

接)。 

1946年2月9日 

美國務卿貝爾納斯訓令美駐中俄大使照會兩國，反對僅由中俄協商管

制中國東北之工業企業，而不容他國參加，乃違反門戶開放原則，強

調東北境內工業之最後解決，須有美國參加。 

貝爾納斯在記者招待會重申對華門戶開放政策，各國同享平等貿易機

會(為記者詢及中俄關於東北經濟談判而發)。 

1946年2月12日 

美國務卿貝爾納斯答記者，內蒙古為中國領土不可分之一部，其地位

不應發生任何問題(記者問及內蒙在蘇俄勢力下建立自治政府事)。中

蘇談判，已獲得報告一起，此問題(東北日人財產與設備之處理)將歸

遠東委員會決定。 

1946年2月20日 

外交部答記者問，謂東北蘇軍撤退問題，迄未獲蘇方答覆，中蘇商討

東北經濟問題，尚未調協。 

1946年2月25日 

瀋陽俄軍司令高夫堂答外記者，謂蘇俄搬運工廠機器，係根據美英蘇

三國協定，但不應為雅爾達或波茨坦協定(3月2日又否認此談話)。 

1946年2月26日 

長春蘇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總部發表聲明，蘇軍大部業自東北撤退，

其所以耽誤係因中國軍隊緩慢未到。蘇軍撤出東北，當在美軍撤出中

國以前，決不致遲於美軍。並指責中外刊物關於蘇軍故意延期之消

息。 

1946年3月20日 

長春中國軍事代表團照會俄方，準備利用中長鐵路運輸軍隊北來接

防。俄方原則同意，惟謂四平街鼠疫流行，車輛不能開過，並責我方

破壞橋樑，扣留機車，虐迫職工，目前不能使用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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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22日 

俄大使彼得羅夫照覆外交部，謂東北俄軍已在陸續撤退中，準於四月

底完全撤退。 

1946年4月3日 

長春中俄會談，確定各地俄軍撤退日期：長春本月15日撤完，哈爾濱

25日，吉林市66日，齊齊哈爾27日，牡丹江29日，北安、佳木斯、勃

利十日前撤完(董彥平曾請留至政府軍開到)。 

1946年4月7日 

東北共軍林彪之參謀長伍修權在瀋陽談話，謂東北民主自衛軍(周保

中)、自治軍(呂正操)、新四軍共三十萬人，停戰命令迄未接到，不知

國軍接防。 

1946年4月13日 

王世杰與俄大使彼得羅夫談東北經濟合作問題，不協。 

1946年4月14日 

長春俄軍盡撤，新任防守司令陳家珍宣布戒嚴，共軍周保中部三萬人

立即向飛機場等地進攻。 

1946年4月18日 

共軍周保中攻占長春。 

1946年4月19日 

哈爾濱接收人員以俄軍將撤，共軍進入，大部撤回瀋陽。 

1946年4月24日 

俄軍撤離哈爾濱，東北軍事代表團長董彥平，松江省主席關吉玉，嫩

江省主席彭濟群，哈爾濱市長楊綽庵隨俄軍自哈爾濱退往俄境。 

1946年5月6日 

俄大使館武官羅申邀晤蔣經國，申述史達林邀請蔣主席訪俄之意。 

1946年5月23日 

俄大使彼得羅夫答覆外交部5月4日照會，謂俄軍已於5月3日全部完成

自滿洲之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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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29日 

馬歇爾再電蔣主席，請東北國軍停止前進。 

1946年6月14日 

杜魯門向國會聲明，租借援華旨在協助中國驅除殘餘日軍，美決不以

武力干涉中國內爭。 

1946年9月21日 

蘇俄塔斯社奉命聲明，否認接濟中共。 

1946年11月28日 

蘇俄大使館發表談話，中國長春鐵路俄籍人員不得執行職務，即將撤

回。 

1946年12月30日 

美國通知中國，撤退在華美軍。 

1947年1月3日 

美國照會中蘇兩國，大連應即在中國管理之下，開放國際貿易，恢復

中長路交通。 

1947年3月7日 

王世杰與俄大使商談旅大接收問題，申明我之立場。 

1947年5月5日 

俄大使彼得羅夫晤外長王世杰，同意中國派代表前往旅大視察接收問

題。 

1947年7月1日 

蘇俄命在華俄僑在本年內返國。 

1947年9月2日 

蘇俄拒絕美國開放大連之要求。 

1947年11月8日 

美英法俄四外長代表會議，蘇俄反對中國為對德和會召集國。 

1948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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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互不侵犯協定俄方宣布第三次續延兩年。 

1948年11月11日 

聯合國政治委員會討論裁軍，中國代表蔣廷黻提出控訴，指責蘇俄援

助中共。俄代表維辛斯基(Andrei Y. Vyshinsky)詆侮中國政府。 

1949年11月25日 

聯合國大會開始討論中國控訴蘇聯案。 

蘇聯外長維辛斯基在聯合國常年大會聲明支持中共進入聯合國。 

1949年12月7日 

聯合國大會決議中國控蘇案交小型大會(臨時委員會)處理，並通過尊

重中國政治獨立，尊重中國人民選擇其政府之權利，要求各國勿在中

國求取特權。中國代表蔣廷黻聲明保留重提大會之權。 

1949年12月29日 

聯合國蘇聯代表馬立克(Yakov A. Malik)提議中國代表應由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代表任之。 

1951年11月23日 

聯合國大會通過將中國所提控蘇案列入議程，經過1月底的正式討論

而表決。 

1952年2月1日 

聯大全體會議以25票贊成、9票反對、24票棄權及薩爾瓦多、南非兩

國缺席通過，大會第一委員會之決議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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